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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就業服務的主要任務即在於積極參與與促進就業市場中人力的調適，以達成

人與事之間的良好媒合，但由於時代變遷之下，公立就業服務的功能執掌也逐漸

有了轉變。隨著失業類型從摩擦性失業轉變為多元性失業型態；以及公立就業服

務之對象要求多元化，造成媒合難度提高；加上公立就業服務機構的工作內容複

雜度提高等因素，使得公立就業服務機構內之就業服務人員需面對更大程度之挑

戰，也因此在其相關專業知能與從業心態上有更多元之要求。因此本研究之目的

在於了解就業服務人員首先在其任用過程中是否有一任用標準；進而在其工作過

程中，是否有相關之在職訓練做一配合，並進一步探討其相關訓練措施上之現況

及困難點，以促進就業服務的順利推行。 

從文獻及訪談中發現，我國目前並未建構出就業服務人員所應具備之職能架

構，因此本文從相關文獻探討中，建構出本文所認為就業服務人員應具備之職能

架構：應包含三個層面：(一)核心觀念與態度、(二)一般能力、(三)專業能力之具

備。從而進行問卷調查及訪談之後，有以下之發現：首先在人員進用上，目前多

為非編制內之人員擔任且工作年資在三年以上居多，科系專長多元化，對於就業

服務證照之要求則不嚴謹。訓練需求分析上，多採用觀察法或問卷調查之方式，

但目前並未有一嚴謹之標準化訓練需求評估制度。訓練內容上，則分為兩類，一

類為一般人員所需之通識課程：主要加強人員態度面、禮儀面，亦需加強就服人

員情緒及壓力管理之能力。專業課程部分：訓練執行主要依據就業服務法及就業

保險法相關規定為主，勞工相關法令為輔，並依據職位不同有其他特殊之課程安

排。訓練效果評估上，則以課程滿意度調查中學員之主觀陳述作評估，或輔以主

管督導、年度綜合績效等指標，在反應(滿意度調查)及學習(課堂考試)層面有進

行評估，但在行為層面卻未有一定之評估標準；在結果層面，僅以年度之綜合性

評估，而未能針對每場訓練結束後皆進行結果層面評估，便難以得知各場次訓練

帶來之效果如何，是否皆有達成其所訂定之目的便無從得知。 

進一步綜合文獻分析及實證結果之後，針對現行我國公立就業服務機構就業

服務人員專業訓練措施上，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 建立合理之非編制人員升遷及薪資制度。 

(二) 針對個案管理員等第二線人員應以正式人力擔任。 

(三) 建立公立就業服務機構各類就業服務人員之職能架構。 

(四) 進行制度化之訓練效果評估。 

(五) 建立公立就業服務機構人員訓練講師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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